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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116、117、122、123 和 132 

审查联合国行政和财政业务效率 

2006-2007 两年期方案预算 

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 

人力资源管理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的行政和预算问题 

  着力改革联合国以构建一个更强有力的世界性组织：详细 

报告 
 

  独立审计咨询委员会的订正职权范围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一. 导言 
 

1.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审议了秘书长关于独立审计咨询委员会(审咨委)

订正职权范围的报告（A/61/812）的预发未编辑文本。委员会面前还有 2007 年 3

月 19 日审计委员会主席给秘书长的信，其中转递 2007 年 2 月 22 日主计长给审

计委员会主席的信中转达的审计委员会就拟议职权范围所发表的评论。这封信已

由审计委员会秘书处提交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在审议秘书长报告期间，与主

计长、主管内部监督事务副秘书长和秘书长的其他代表、以及审计委员会的审计

事务委员会成员进行了会晤，他们提供了更多的资料和说明。 

2. 秘书长的报告是根据大会第 60/248 号和第 61/245 号决议提交的。大会第

60/248 号决议决定设立独立审计咨询委员会，协助大会履行监督职责，并请秘书

长提出其职权范围。大会第 61/245 号决议核可了咨询委员会关于全面审查联合

国及其各基金、方案和专门机构内部治理和监督情况的报告（A/61/605）所载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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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委员会的各项结论和建议，并请秘书长提出审咨委的订正职权范围，供大会第

六十一届会议第一期续会审议。 

3. 咨询委员会报告（A/61/605）建议大会请秘书长，在征求审计委员会和内部

监督事务厅(监督厅)的意见后，提交审咨委的订正职权范围，反映出审咨委的纯

粹咨询作用，以及审咨委就大会认为合适的有关审计实体的工作范围、内容以及

成果等事宜向大会提出咨询意见的责任。咨询委员会还：(a) 表示认为审咨委应

由 5 名成员组成，而不是 10 名；(b) 建议大会制定程序，核实候选成员的资格；

(c) 重申审咨委秘书处的自治权（类似于咨询委员会、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和

审计委员会的秘书处）应予以保证；以及(d) 表示看到了审咨委对监督预算进行

专家技术性审查并通过咨询委员会告知大会其结论和建议这一程序的优点。 

4. 秘书长的报告表明，监督厅同意职权范围草案中对监督厅有直接影响的各项

规定,审计委员会也发表了意见，其中许多意见反映在该报告附件所载的职权范

围草案中（见 A/61/812，第 9 段）。秘书长还表示，审计委员会指出，它将继续

要求澄清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与独立审计咨询委员会之间可能发生职能

重叠这一问题。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在与审计事务委员会讨论期间获悉，

尚未向审计委员会提供订正职权范围的预发未编辑文本（A/61/812，附件）。咨

询委员会提请大家注意，审计委员会可能对订正职权范围有进一步的评论。 

 二. 职权范围草稿 
 

  作用 
 

5. 咨询委员会建议删除订正职权范围(A/61/812，附件)第 1 段中的第二句。 

 

  职能 
 

6. 咨询委员会建议将职权范围第 2 段的段首改为“该委员会的任务为：”。委员

会注意到，关于审咨委的职能，第 7 段规定审咨委至少每三年审查一次其目前的

职权范围是否充分。该段还规定，审咨委视需要向大会提出修改建议，供其审议

和核准。委员会因此认为，没有必要在第 2 段中使用“除其他外”一语来涵盖尚

未为审咨委设想出的任务。 

7. 咨询委员会建议，将订正职权范围第 1 段中规定的审咨委向大会提供技术性

咨询意见的职能并入第 2(a)段。委员会注意到，总体来说，该职权范围似以审计

为中心。在这一方面，委员会回顾，大会决定设立审咨委，以“协助大会履行监

督职责”(第 60/248 号决议)。考虑到事实上审咨委负责审查监督厅的预算，委

员会认为，第 2(a)段应该反映监督厅的全部职能，而不仅仅是审计职能。鉴于这

些考虑，委员会建议将第 2(a)段的案文修改为： 



 A/61/825

 

07-28759 3
 

  (a) 就审计、评价和调查的范围、结果和成本效益向大会提供技术性咨

询意见，并向大会提供有关对秘书处进行审计的各实体的工作计划的评论意

见。 

8. 咨询委员会建议删除第 2(e)段中的“应大会的要求”的说法。委员会指出，

审咨委作为大会的附属机构，无论如何都会向大会提交报告。 

9. 第 2(f)段规定，审咨委负责评估监督厅是否“继续在联合国内拥有恰当地位”

的任务。咨询委员会同意审计委员会的意见，“恰当地位”一词含义不清。应该

由大会决定它希望如何处理此事。 

10. 关于第 2(g)段，咨询委员会的理解是，按照它关于全面审查治理和监督情况

的报告(A/61/605)第 49 段的建议,审咨委将审议监督厅的拟议预算，并通过咨询

委员会向大会提出建议。 

11. 咨询委员会建议将第 2(h)段中的“就内部审计方案的基础向主管内部监督事

务副秘书长提出质询”改为“与主管内部监督事务副秘书长一起审查内部审计方

案的基础”。 

12.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审计委员会已建议，将职权范围中涉及风险管理和内部

控制的整个一节（第 2(j)至(m)段）删除。  

13. 咨询委员会指出，风险管理是一项基本的管理职能。不言而喻，应该在这一

方面与管理层协商。因此，咨询委员会建议删除第 2(j)段中的“在与管理层协商

后”一语。 

14. 关于第 2(k)段，咨询委员会指出，根据《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的财务条

例 7.5 的规定，审计委员会“可就本组织的财务程序、会计制度、内部财务控制

及一般行政与管理的效率，提出意见”。委员会提请注意第 2(k)段可能造成财务

条例7.5规定的审计委员会的作用和审咨委根据其职权范围发挥的作用这两种不

同作用之间的混淆。  

15. 咨询委员会建议删除第 2(m)段中“因为这影响到财务报表的总体完整性”一

语(又见第 16 段)。 

16. 咨询委员会同意审计委员会在其 2007 年 3 月 19 日的信中向秘书长(见上文

第 1 段)表达的意见，即应删除第 2(n)段。根据《财务条例和细则》第 7 条的规

定，就联合国已审计财务报表的完整性向大会提出咨询意见完全属于审计委员会

的权限范围内。就此，委员会建议，订正有关措辞，以便表示审咨委可就联合国

财务报表中明显可见的趋势和问题可能会对联合国产生的业务影响向大会提供

咨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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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在第 2(o)段，咨询委员会建议，为清晰和前后一致起见，将“会计原则和估

计数”改为“会计准则和估计数”。 

18. 咨询委员会的理解是，第 2(p)段的背后用意是让联合国系统内类似的审计咨

询机构间进行对话和合作。如果是这样的话，委员会建议对该段作出相应修改。 

  会议和报告 
 

19. 咨询委员会建议,将第 4段第二句改为: 

  委员会应与联合国和大会的相关活动进行协调并依照大会关于会议时

地分配办法的决议，每年举行至多 4 次会议。 

20. 咨询委员会建议,将第 5 段第一句中的“委员会的主要产出是向大会提交的

年度报告”改为“委员会应向大会提交一份年度报告”。它还建议将第 5 段第三

句改为：“委员会主席应出席听询会，回答关于委员会活动和审计结果的问题”。 

  服务条件 
 

21. 咨询委员会建议让审咨委成员享受每日津贴和旅行补贴。 

22. 关于订正职权范围第 6段讨论的确定审咨委首任五名成员的任期问题，咨询

委员会建议采取抽签的办法确定。 

 三. 独立审计咨询委员会成员标准 
 

 

  经验、资格和独立性 
 

23. 咨询委员会认为,应对审咨委成员标准(A/61/812，附件，附录)第 1 段的措

辞进行修改，以反映审咨委成员不应代表会员国政府的理念。 

24. 咨询委员会建议，将成员标准第 2段中的“财务、审计和监督等相关方面高

级职务的近期相关经历”一语改为“财务、审计、评价和调查等相关方面高级职

务的近期相关经历”。此外，委员会认为，第 2 段中的标准还应包括最高的廉正

水准和高水平的相关技术培训；还应规定具备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方面的知识。 

25. 成员标准第 4 段应移到“经验、资格和独立性”标题下，成为第 3 段。此外，

咨询委员会建议，把“秘书处的职能、业务和风险”改为“秘书处的职能和运作”。  

  确定和甄选 
 

26. 成员标准第 3 段(提议重新编号为第 4 段)建议，成员由大会从至少 10 名候

选人名单中选出，这一名单是由“有适当资格的独立国际组织”通过技术性评估

确定。咨询委员会指出,这等于把候选人名单编制工作委托于一个外部机构。委

员会曾建议大会制定程序核实候选成员的资格(A/61/605，第 46 段)，大会核准

了这一建议（第 61/245 号决议）。 



 A/61/825

 

07-28759 5
 

 四. 所需资源 
 

27. 咨询委员会不认为秘书长报告第 19 段所述的审咨委拟议员额编制目前有充

分的理由。因此，委员会建议批准秘书处一个 P-5 员额和一个一般事务人员员额。

此外，委员会不认为拟议的协助建立该委员会的咨询费(50 000 美元）有充分理

由。委员会认为，这一工作应该由秘书处与审咨委成员自己来处理。  

 


